
🅮 public domain  1 / 4  hosted on npc observer 

关于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合宪性涉宪性问题的研究意见* 
 
  p.452 我国宪法有不少关于惩处刑事犯罪、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方面的内容和规定，是

制定修改刑法的国家根本法依据。现行刑法自 1997 年通过以来，不断以修正案方式修

改完善，及时适应时代发展，回应 p.453社会需求、也充分体现了以完备的刑事法律制

度体系保证宪法有关规定的实施。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要求，完善行贿犯罪和民营企业管理人员腐败相关

犯罪的规定，提高惩处力度，严密刑事法网，丰富了反“围猎”的法律工具箱，对于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维护良好政治生态；对于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合法权

益，促进平等竞争的市场法治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工作安排，法工委宪法室对刑

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合宪性涉宪性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没有发现草案存在合宪性

方面的问题。同时，就草案对于加强宪法实施的重要意义和涉宪性问题阐释报告如下。 
 

一、草案贯彻实施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的相关规定，有助于加强

民营企业平等保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对民营企业合

法权益的平等保护，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是通过立法实施宪法关于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相关条款的重要内容。 
 
（一）刑法上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是贯彻宪法上“市场经济”条款的必然要求 

 
宪法中关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护非公有制经济

合法权益等条款是完善刑法上民营企业保护相关规范的根本法依据。宪法序言第七自

然段中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宪

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宪法第六条第二款中规定，国

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

度。宪法第十一条中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

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所有制性质的市场主体都在统一的市场上运作

并发生相互关系，各种市场主体在法律上都处于平等地位，享有相同的市场主体权利，

遵守相同的市场规则，并平等承担相应责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平

等，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属性所决定的，是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和重要特征。国有企

业、民营企业等都是市场主体，对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中各相关类型主体予以平等保

护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如果对同一市场的各市场主体的权利不给予平等保护，纠

纷解决、责任承担不能体现公平公正，就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坚

 
* 本文来自于宋锐主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鉴 2023年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4年版，第 45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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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因此，以宪法为依据，需要在包括刑法在内的各相

关法律中进一步强化对同样作为市场主体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体现坚

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营造更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

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法治环境。 
 
（二）刑法上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体现刑法自身顺应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动

态发展而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 

 
回顾我国的改革开放史、宪法和刑法发展史，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是一个随着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而逐步发展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尚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对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定位还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模糊。1979 年，五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其中并未明确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的

保护作出规定。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思想解放的深化，1982 年宪法第十一条规定，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

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1988 年宪法修正案在第十一条进一步增加了关于私营经济的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

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 年，八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

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明确“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公司法。1995 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对公司董事、监事，

或者职工的受贿、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作了规定，这是我国法律第一 p.454 次对

非公有制企业人员的腐败犯罪作出规定；同时规定，对公司中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

相关行为适用公职人员犯罪规定。1997 年刑法修改时，在第三章专章规定了“破坏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决定》的规定纳入其中。同时，适应当时国有企业改革中

“政企分开”的需要，将国有公司、企业中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犯渎职类犯罪的，从原

来渎职犯罪分离出来纳入本章，并针对当时国有企业改制和经营中比较典型的如失职

被骗、低价处置资产、损公肥私搞利益输送等，规定了相应罪名。这些行为当时在民

营企业中尚不存在或并不突出。 
 
1999 年宪法修正案在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增加规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第

十一条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2004 年宪法修正案将第十一条

第二款进一步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

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

和管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

用以及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管理要求在宪法上得以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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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贯彻落实宪

法关于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合法权益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相继制定的刑法修正案

（六）、（八）、（九）、（十一）等当中，对公司、企业人员犯罪有关规定不断补充完善，

对民营企业产权的刑法保护也日益丰富。比如，2020 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

为加大惩治民营企业内部发生的侵害民营企业财产的犯罪，进一步提高和调整职务侵

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的刑罚配置，有效落实了产权平等保护的

精神。此次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基于实践需要，对非公有制企业人员的腐败犯罪

作出补充完善，进一步对宪法上市场经济等条款的规定予以具体化，体现和不断丰富

着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的时代内涵。 
 
（三）刑法上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需遵循民营企业自身规律，体现民营企业自

身特点 

 
我国公司法中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规定，利用职务便利为

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公司同类的业

务；等等。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百六十九条分别对国有

公司、企业相关人员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徇私舞弊低价折股、

出售国有资产罪作出规定。从公司管理人员对公司忠诚义务而言，公司法并未区分国

有企业或者民营企业，统一规定了相关人员的禁止行为。但是，国有公司、企业的管

理人员和非国有公司、企业中受国家委派代表国有资本的人员，由于其同时具有公职

人员的身份，其所实施的腐败行为，除了侵害公司、企业利益外，还违反了公职人员

职务行为廉洁性的要求，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损害，这与不具有公职人员身份的

其他公司、企业管理人员类似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刑法加

强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并不意味着简单拉平两者的刑罚。刑法对企业中具有公职

人员身份的人规定更严厉的刑罚不能简单理解为对民营企业保护力度小于国有企业。

在刑法中增加民营企业相关人员从事公司法等相关法律禁止行为的刑事责任、设置刑

罚时，需要区分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的运作机制和特点，遵循民营企业自身规律，

对其产权予以科学有效的保护。 
 
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吸收各方意见，充分考虑民营企业的实际情况，在第一

百六十五条、第一百六十六条非国有公司和企业相关人员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

友非法牟利罪的修改稿中增加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前置条件，在非国有公司

和企业相关人员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中增加了“致使公司、企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的构成要件，避免有意见提出的，出现家族企业中有的老板“触犯自己的利益，刑法

又要处罚我”等不合理的情况，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体现了刑法上的罪责刑相适

应的原则，也符合宪法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合法权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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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草案贯彻实施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的规定，有助于进一步强化民营企业权益在立法上的平等保护，促进经济

和社会公平 
 
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党

中央强调，平等 p.455 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坚持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方面。我国刑法第四条

中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实践，要求和推动刑法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平等保护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上，努力实现对民营企业的刑法保护力度与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匹配、相适应。党中央高度重视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提

出了“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两个健康”等明确要求。刑法修正案（十二）

及之前一系列刑法修正案对民营企业平等保护规定的完善，贯彻党中央有关部署要求，

落实“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使企业不论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发展水平等

如何，都能更好地得到刑法的有效保护。 
 

三、草案贯彻实施宪法关于惩治犯罪的规定，有助于加大腐败犯罪惩治力

度，保障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 
 
宪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宪法第二十八条中

规定，国家制裁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刑法第二条规定的我国刑法的

任务中不仅包含了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也包含了保护公民私人

所有的财产，还规定了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等内容。公司法也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

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不得利用职权贿赂或者收受其他非法收入；

不得侵占公司财产；等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腐败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害

国有、私营企业等民事主体的财产权益，反腐败斗争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

义制度的兴衰成败。这次刑法修改，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完善了刑法第三百九十条

行贿罪的处罚规定，调整、提高了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单位行贿罪的刑罚，并对民营

经济内部腐败犯罪行为进行惩治，有利于维护宪法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贯

彻落实宪法关于制裁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活动的任务，保障有关企业主体的

财产权益，以法治方式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制度机制，为社会主义

事业保驾护航。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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